
□健保 2 合一  □勞保 3 合一  □健保單一  □勞保單一  □10 萬壽險加保  □身故禮儀加保       

□繳費方式改預設戶 □會員身份改在保 □健康聲明書，滿 50 歲  □滿 45 歲附 2 間車行證明   

台 中 市 機 踏 車 修 理 業 職 業 工 會 
勞 健 保 / 會 籍  復 保 申 請 書 

證號              （由本會填寫） 
審查人員
簽名/日期  

□ 會籍復保   □ 勞、健加保   □ 勞保加保   □ 健保加保   

在會會籍
狀態 

□純會籍                 □會籍保留中             
□退伍後未超過一年       □退會未超過一年 

姓名  
申    請 

加保日期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車行名稱  

聯絡 

電話 

車行：（  ）               住家：（  ）               

手機：      —            傳真：（  ） 

車行地址  

通訊處 (郵寄繳費單地址)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確實為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之從事機踏車修理相關為業
之勞工，兹因加入貴會為會員並由貴會代投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純會員除外)，並遵照貴會
一切章程、各種會議決議事項及配合繳、退費制度，如逾期未繳納時本人願意由貴會依「職業工
會會員參加勞工保險暨全民健康保險欠費處理要點」，分別向勞、健保局列報個人欠費，屆時願
逕受貴會退保退會及停止一切給付、福利及權利，所有後果由本人負責。倘日後有違背勞工保險
條例第二十三條及第七十條以詐欺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或
帶病投保等情事，致使 貴會遭受損害時，本人及連帶保證人願意擔負保險給付之罰鍰，並依民
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且抛棄先訴抗辯權，所預繳之各項規費恕概不退還，特立切結書具結保證一
切事實責任，違者願受法律處分。（凡申請入會會員資格，授權理事長先行指派審查人員依法審
理入會，再提經理事會會議追認）以上所述口說無憑，特立此連帶保證切結書為憑。 

※眷屬依附加保健保者，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退伍後未超過一年復保者，須檢附退伍令影本。 

代辦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原退保日期 年        月        日 (由本會填寫) 

□ 新 

□ 原 

會籍        年      月      日 
勞保        年      月      日 
健保        年      月      日 

【1070201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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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市 機 踏 車 修 理 業 職 業 工 會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係為人身基本資料，凡依規定辦理勞保、健保業務、本
會各項福利活動、勞工訓練、急難互助救助、團體保險、團體壽險、身故禮儀業務、辦
理本會之內、外部及稽核業務的行為皆屬之（下稱「蒐集目的」）。  

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
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除了基於辦理勞保、健保業務、
本會各項福利活動、在職勞工訓練、急難互助救助、十萬元團體壽險、團體保險、身故
禮儀業務、本會之內、外部稽核業務之執行的需要，會在本會被處理及利用外，僅會以
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供本會處理及利用；我們並會將勞保、健保、勞工訓練、團體保險、
團體壽險及身故禮儀保險書上所載您的個人資料轉送該單位建立電腦連線， 
以作為其他單位受理您投保、理賠、退保或契約服務申請時審核參考，但本會仍應依其
本身的審核標準決定是否同意辦理入會。 
    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至本會行使下
述的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請求辦理各項個人理賠之資料申請。 
（五）請求辦理各項個人福利活動之資料。 
（六）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即退保退會】。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
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本會業務之執行、承保、理賠…等業務之執行，本會將無法提供
您完善的會員服務。 
【1】 本人瞭解後同意提供上述服務之目的範圍內，由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關係

於本會員資料中之個人資料，並得於會員關係存續中至會員關係結束後，在本會
以合法及合理方式使用。 

【2】 本人瞭解，得依本會指定之方式及程序，請求查詢或閱覽本人資料； 
且未提供個人資料時，本會將無法提供完整之會員服務。 

會員簽名：             會員證號：         日期：      .     .      

代辦人簽名：             與會員關係：       代辦人電話/手機             

代辦人地址：                                 日期：     .     .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正     面 背    面 

  

               


